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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12号建议的答复
郑相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坚持政府主导，全民参与。健全政府领导下的综合协同推进机制，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，落实各级宣传、发改、经信、教育、财政、国土、环保、住建、公用、农业、经贸、卫生、食药监管、质监、执法和物价等各部门职能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，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，注重实效，稳步推进。

二、坚持因地制宜，方便推行。从我市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置的实际出发，按照大类粗分、实用易行、方便操作、利于推进的原则，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等四类。

三、坚持示范先行，逐步推开。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制订科学的分类实施方案，选择各类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中小学校和易于推进的街道、生活小区等作为先行分类示范点，不断完善分类管理制度、设施设备和技术，注重实效，循序渐进，稳步推行。

四、坚持统筹安排，全程分类。制定我市《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行动规划》《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》，出台我市《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，从规划、政策及法规建设等三个主要方面，统筹落实分类投放、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置等环卫设施设备体系建设，逐步扩大垃圾分类的覆盖面，努力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目标。届时您的建议将得到解决。

感谢您对营口市公用事业的关心，期望您今后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9日
（联系人：侯立国    电话：3530935）
	抄送：市人大人事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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